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福州科煌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地址:福建省闽侯县荆溪镇永丰村杜坞43号海盛磐基科创园D12#楼1层
被投诉人1：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唐江路华韵小区 2 栋商铺 202
被投诉人2：赣州市章贡区城市管理局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 98 号 
投诉人因不满意关于赣州市沙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服务运营项目（项目编号：GZXY2024-ZG-G001-1）政府采购的投诉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我局已于2024年12月4日收到。此次投诉符合政府采购投诉的条件和要求，现已正式受理，受理日期为2024年12月4日。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赣州市沙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服务运营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GZXY2024-ZG-G001-1 
采购人名称：赣州市章贡区城市管理局 
代理机构名称：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1：赣州市沙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服务运营项目（项目编号：GZXY2024-ZG-G001-1）招标文件设置的资格条件为“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环境工程设计专项（水污染防治工程）乙级（含）及以上资质（投标文件中提供资质证书原件扫描件）。”该项资格条件设置违反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五条且不符合服务类采购项目的实际特点与需求。
投诉事项2：兴业公司关于本项目工作人员中检测人员的评分项设置不合理，属于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3：兴业公司关于本项目工作人员中污水处理人员的评分项设置不合理，属于变相的以从业人员的规模条件作为评审因素，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和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事实查明与认定：
赣州市沙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服务运营项目（项目编号：GZXY2024-ZG-G001-1），预算金额4763.25万元，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2024年11月14日，兴业公司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关于赣州市沙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服务运营项目（项目编号：GZXY2024-ZG-G001-1）公开招标公告，将于2024年12月06日开标评标。2024年12月05日采购人因故暂停此次采购。
在本案审查过程中，兴业公司针对该项目于2024年12月27日后重新发布公开招标公告，对采购文件进行了部分修改。
    以上事实，有采购文件、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截图等证据予以证明。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投诉事项1成立，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投诉事项2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投诉事项1成立，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影响或可能影响采购结果，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24年12月30日


